
关于确定孙长玲（等三位）同志 

为党员发展对象的公示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工作细

则》，经综合党内外群众、培养联系人的意见以及本人的现实

表现情况，经学院党支部讨论研究，将孙长玲等三位同志列为

党员发展对象。根据党员发展相关要求，现将名单公示如下(按

姓氏笔画排序): 

孙长玲，女，汉族，江苏新沂，教师，生态环境学院综合

管理科科长； 

卢霞：女，汉族，四川泸州，学生，环境监测 21 班，学院

学生会副主席； 

李方良：男，汉族，安徽阜阳，学生，环境工程 21 班，班

长。 

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22 日至 2023 年 5 月 26 日。公示

期间，党员和群众可以通过书面或当面形式实名向本支部反映，

反映的问题应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。党支部将对反映人和反映

问题严格保密，对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，弄清事实真相，并

以适当方式向反映人反馈。联系人：李栋，联系电话：

18762216669。 

  
生态环境学院党支部 

 2023年 5 月 22日 


